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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的重大疑问
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将康某1强奸、

杀害。
判决书说，聂树斌的供述不能证实系 1994年 8月 5

日作案。聂树斌在卷的13次有罪供述中，共有9次供及
作案时间。在侦查阶段，聂树斌对作案日期的 6次供述
反复不定，且始终没有供述具体的作案日期。

自审查起诉阶段起，聂树斌的3次供述均明确称是8
月5日作案。聂树斌到案初期，无法供出作案具体日期，
数月之后反而能够明确、稳定供述，聂树斌为何能从记
忆不清到记忆清晰，卷内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故聂树
斌关于8月5日作案的供述不足采信。

聂树斌在侦查阶段多次供称，虽然记不清 1994年 8
月初上班的具体日期，但确定8月初歇了两天没去上班，
第三天去上班被葛某某批评，是在被批评的当日或次日
作案；葛某某证实，1994年8月3日聂树斌是上班的，4日
没有上班，记不清是 5日还是 6日聂树斌来上班时被其
批评，聂树斌一气之下离开单位；办案机关调取的出勤
证明证实，8月4日至11日聂树斌未到厂上班，印证了聂
树斌 8月 3日是上班的。因此，聂树斌所供的歇了两天
没上班应当是 8月 4日、5日，而第三天到单位被葛某某
批评则应当是8月6日。如果聂树斌是被批评的当日作
案，应当是8月6日；如果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应当是8
月7日。原审认定聂树斌8月5日作案，与在案证据存在
重大矛盾。

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
作出重大改变。原审卷宗内侯某某的两份证言均称，其
妻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中午1点差5分离家上班，后
未再见面。而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侯某某多次称，
当年他的证言中有关与其妻最后见面的时间肯定不对，
他 8月 5日晚上 11时许还与其妻见了最后一面。经查，
侯某某在原审卷宗内的两份证言分别形成于 1994年 10
月1日、10月27日，第一份证言询问人不明，第二份证言
系在预审阶段作出，此前的证言全部缺失，严重影响这
两份证言的证明力。现其证言又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原
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产生重大疑问。

判决书说，原审认定聂树斌于 1994年 8月 5日作案
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作案工具短袖花上衣的重大疑问
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1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

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
判决书说，根据聂树斌供述及相关证人证言，聂家

当时经济条件较好，聂树斌骑的是价值四百余元的山地
车，月工资有几百元，并不缺吃少穿，衬衣就有多件。平
时除了上班有些散漫外，无任何证据证明聂树斌此前有
过偷盗等劣迹，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
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
花上衣，显然不适合聂树斌穿着，故聂树斌所供偷拿该
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

据聂树斌供述，该花上衣是其从石家庄市郊区张营
村一收废品处偷取。经查，收废品人梁某的证言与聂树
斌供述明显不符，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
后矛盾，该花上衣究竟来源何处，缺乏证据证实。

一是花上衣是否系梁某所丢，没有得到梁某证言的
证实。卷内仅有聂树斌供述其从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
拿了一件花上衣，但梁某称其捡垃圾、拾废品多年，捡回
来的东西没有数，丢没丢也说不清楚。因此，梁某对是
否有过、丢过该件花上衣不能确定。

二是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不一，
有多种说法，不能确定，甚至在改变了此前所供的偷衣
地点并作出解释之后，再次供述又出现反复，不合常理。

三是聂树斌所供偷衣地点与梁某证言存在矛盾。
梁某证实其捡来的衣物均放在道边晾晒，而聂树斌多次
供称是从三轮车上偷取的衣服，并在绘制的方位图上标
注了“偷拿衣服处的三轮车”，二者明显不符。

四是聂树斌供述存在随梁某证言改变供述内容的
情形。梁某 9月 29日作出捡来的衣物均在道边晾晒的
证言之后，聂树斌10月1日供述的偷衣地点即从三轮车
上改为垃圾堆上。

原审卷宗中用于辨认的花上衣照片，与现场照片显
示的尸体颈部的衣物存在明显差别，原办案人员事后解
释称，从尸体颈部提取的花上衣因受到雨水及尸体腐液
侵蚀，为方便辨认，对花上衣进行了清洗。但在卷内对
此没有记载和说明，以致用于辨认的花上衣与尸体颈部
的衣物是否同一存在疑问。而且，据辨认笔录记载，让
聂树斌对花上衣进行辨认时，用作陪衬的 3件上衣，有 2
件系长袖，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另1件虽系短袖但新旧
状况不明，且辨认物均无照片附卷。辨认有失规范，辨
认笔录缺乏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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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
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受害人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

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
去重要原始书证。

判决书说，本案复查期间，证人葛某某证实，聂树斌出事后，办案机关找他
问了聂树斌的出勤情况，并拿走了这份考勤表，他曾经让办案人员用后归还，但
办案机关没有退还。本案再审期间，原办案人员也承认，当年曾对葛某某调查
走访，见到并应当提取了考勤表。

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
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判决书说，关于作案时间，先后有被车间主任葛某某批评后的第二天、当
天、记不清和8月5日等说法；关于偷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先后有三轮车上、垃圾
堆上等说法；关于脱去被害人内裤的时间，先后有将内裤脱下后实施强奸再捡
起内裤带走、将内裤脱到膝盖下面即实施强奸再将内裤脱下带走等说法；关于
被害人的自行车，先后有二六型、二四型等说法。此外，关于作案动机、被害人
年龄和所穿连衣裙特征等事实和情节，聂树斌的供述也前后不一。在卷供述
中，聂树斌一方面始终认罪，另一方面又供不清楚作案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对关
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不合常理。

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地点、藏衣地点、尸体上的白背心、颈部的花上衣及被
害人凉鞋、自行车的位置等，虽然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内容基本
一致，但由于以上事实都是先证后供，且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指
认、辨认工作不规范，证明力明显不足，致使本案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
存在疑问。

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
过程”；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地点存在随证而变的情形；一些笔录显示讯问内
容指向明确；参与现场勘查的办案人员曾称被安排到讯问场所与聂树斌核对案
发现场情况等，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

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原审认定康
某1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在下班途中被聂树斌强奸后勒颈致死。

原办案程序的明显缺陷
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后，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所谓的监

视居住实际上是非法拘禁；现场勘查违反法律规定；卷宗中存在签字造假等问
题，不排除伪造或变造案卷的可能。检察机关提出，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辨
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

判决书说，办案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就将其抓
获，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且监视居住期间一直将其羁押于派出所内，违反了
1979年刑事诉讼法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
规定。

本案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且勘查笔录除记录人外，其他参加勘
验、检查人员本人均未签名，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公安部刑事案
件现场勘查规则》及公安部 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
规定。

原审卷宗显示，办案机关组织聂树斌对现场提取的花上衣、自行车和康某1
照片进行了辨认，对强奸杀人现场、藏匿康某1衣物现场进行了指认，并制作了
5份笔录，但所有辨认、指认均无照片附卷；对现场提取的连衣裙、内裤和凉鞋，
未组织混杂辨认，只是在讯问过程中向聂树斌出示；对花上衣、自行车虽然组织
了混杂辨认，但陪衬物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对康某1照片的混杂辨认，卷内既
未见康某1照片，也未见两张陪衬照片。上述问题，致使辨认、指认笔录证明力
明显不足。

判决书说：“经鉴定，原审卷宗内的送达起诉书笔录、一审宣判笔录及多份
送达回证上聂树斌的签名虽系办案人员代签，但指印均为聂树斌本人所留，故
对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办案机关伪造或变造卷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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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聂树斌被改判无罪的结果后，聂树斌的父亲和姐姐放声大哭。


